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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办公室文件

深人银办发〔2017〕11 号

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办公室

关于完善存款保险工作机制、加强存款

保险信息报送管理的通知

市各有关银行：

《存款保险条例》施行以来，随着各项配套制度陆续出台，

存款保险工作已逐步常态化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有关要求，

各投保机构（含法人投保机构和其他投保机构在深圳的分支机

构）应当完善存款保险工作机制，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加强向

当地人民银行分支行的信息报送工作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完善存款保险工作机制

（一）完善存款保险组织管理机制，建立联络员制度



— 2 —

为适应存款保险工作常态化要求，深圳辖内各法人投保机

构应当建立或者明确主办（牵头）存款保险日常工作的部门，

确定该项工作的分管行领导、主办（牵头）部门负责人和直接

经办人。

辖内各投保机构应当指定存款保险联络员，代表本单位对

接人民银行存款保险事务。联络员实行 A、B角制，A角由存款

保险工作主办(牵头）部门负责人担任，B角由办公室（综合部）

负责人担任。我行对存款保险联络员实行备案管理，辖内各投

保机构的《存款保险工作负责人及联络员名单》（附件 1），应于

3月 24 日前上报我行。

存款保险工作负责人、联络员或经办人发生变更，相关投

保机构应当于变更后 10 日内向我行备案更新。

（二）健全存款保险岗位责任制度

各法人投保机构应建立健全存款保险岗位职责和相关管理

制度，健全“专岗、专责、专人”的工作机制，使存款保险宣

传培训、风险评级、保费交纳、现场核查、标识管理、信息上

报、应对预案和风险防范等工作落到实处。

（三）建立存款保险风险处置应对机制

为保护存款人存款安全，化解流动性风险隐患和其他突发

风险事件，及时有效防范风险，各法人投保机构应按照底线思

维要求，科学评估可能危及存款安全和稳健经营的各类风险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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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，有针对性地制定适合本投保机构的存款保险风险应对预案，

并及时更新。辖内各法人投保机构的风险应对预案，应于 3 月

24 日前报备我行。

二、加强风险监测和信息报送管理

（一）按要求填报季度报表和补充报告

各法人投保机构应当依据附件 2的指标说明，按季填报《法

人投保机构运行监测统计表》（附件 3，以下简称“《统计表》”），

并于每季后的 15 天内报送我行。本投保机构季度《统计表》中

的数据发生较大变化，或当季发生重大经营异常、重特大风险

事件的，应另附补充报告。补充报告主要说明经营异常情况、

指标变化的原因、影响、相关风险状况和应对措施等。

（二）及时监测并报告风险情况

各投保机构应当建立健全风险监测及风险信息报送机制。

各投保机构出现资本充足率低于监管红线、存款余额连续 3 个

月下降、流动性指标明显恶化、监管或外部评级下降 2个以上

等级、重大负面舆情、集中大额取款、挤兑、重特大资产损失

（风险）、重大股权变动，以及其他可能危及客户存款安全的风

险事件的，应及时报告我行。

各法人投保机构的异地分支机构发生上述重大风险和异常

情况，应当及时向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报告；其总行（发起

行）应当将所属分支行和附属机构的风险情况、处理进展、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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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效果等情况，及时汇总、统一报送我行。

（三）加强存款保险工作动态报送工作

各投保机构应按照《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办公室

关于报送存款保险工作进展情况的通知》（深人银办发〔2015〕

36 号，附件 4）要求，加强存款保险宣传培训和业务管理，及

时掌握自身及周边金融机构的风险动态，按规定要求向我行报

送《存款保险工作动态》。自 2017 年 3 月起，存款保险工作动

态报送频率由半月报调整为月度报告，报送时间为次月 2日前。

有关存款保险制度的执行情况，将纳入我行综合评价管理

体系和存款保险业务管理体系，统筹处理。本通知有关风险信

息事项若与我行重大事项报告管理的报送事项相重叠，请在重

大事项报告文件中注明“抄送存款保险领导小组办公室”，无需

另外行文报送。

本通知要求报送的存款保险信息，如无特别要求或者提示，

原则上以电子版形式报送。信息报送路径：“深圳金融网-金融

稳定组-存保领导小组办公室”。

联系人：桂蟾、熊英，联系电话：25590240-240、175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存款保险工作负责人及联络员名单

2.《法人投保机构运行监测统计表》指标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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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法人投保机构运行监测统计表

4.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办公室关于报送

存款保险工作进展情况的通知

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办公室

2017 年 3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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